
21世纪是一个品牌竞争的时代,品牌给企业创造的价值是竞争对

手在短时间内难以模仿和超越的。品牌核心价值的主要体现便是受

法律所保护的商标。商标是企业将自己创造的独特商品或服务与其

他商品或服务相区分的识别性标志,但它又不仅仅是这些标识符号本

身。它承载了企业的市场信誉,凝聚了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所积累

的商誉价值,是现代企业的重要无形资产。拥有知名、稳定、有效的商

标有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事

业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商标的价值受到了越

来越多企业的关注,但随之而来的商标纠纷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企业的商标权是否能够正确使用并得到有效保护,成为了企业在日益

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足的关键。

本篇选取了4个具有代表性的商标诉讼案例,分别是:
 

达能集团

与娃哈哈集团关于“娃哈哈”商标所有权的权属纠纷,法国拉科斯特股

份有限公司与新加坡卡帝乐鳄鱼私人有限公司关于“鳄鱼”商标权的

系列纠纷,广药集团与加多宝集团关于“王老吉”品牌保护及不正当竞

争的纠纷,以及上海吴良材眼镜有限公司与南京吴良材眼镜有限公司

关于“吴良材”商标权与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每个案例均从故事篇、法

律篇、商事篇、案例启示4个方面展开,详细回顾每个案例来龙去脉,对

于企业如何预防并应对商标侵权纠纷、灵活运用商标战略保护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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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具体而言,企业应加强商标等无形资

产的管理,在进行商标设计时,应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以下简称

商标局)官网上检索是否已经有相同或类似的注册商标的存在,规避

侵犯他人商标权的风险;
 

同时,在商标申请过程中,可以为主商标申请

注册联合商标与防御商标,实施多元化的商标培育战略,分散企业运

营风险;
 

此外,企业在利用商标进行融资时,应理性整合企业资源,多

渠道开展商标融资;
 

最后,当发现商标权被他人侵害时,企业应积极履

行权益,坚决采用合理合法的手段,打击商标侵权行为。



案例1

“娃哈哈”遭达能强购：
 

引水活源

还是引水入墙
范佳颖 马艳艳

 
引言

2007年4月3日,一篇名为《宗庆后后悔了:
 

合资之

初达能于不经意中设套,十年之后娃哈哈遭遇强行并购》①

的文章占据了各家主流媒体的头条版面。这篇文章尖锐

地指出了双方纠纷的导火索———达能集团欲强行以40亿

元人民币的价格并购娃哈哈集团旗下数家公司51%的股

权。鉴于这些公司并非由达能集团与娃哈哈集团出资共

建,本文将其统称为非合资公司。事实上,当时娃哈哈集

团旗下非合资公司的总资产价值56亿元,2006年其利润

更是高达10.4亿元,其市场估值远高于达能集团给出的

① 张乐,裘立华,王小波.
 

宗庆后后悔了:
 

合资之初达能于不经意中设套,十年之后娃哈哈

遭遇强行并购[N].
 

经济参考报,
 

2007-04-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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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价。娃哈哈集团与达能集团的股权之争一时引发了舆论哗然。

达能集团缘何欲以这般低价强行并购娃哈哈集团旗下的非合资

公司呢? 达能集团对此解释道:
 

达能集团与娃哈哈集团于1996年签

订《商标转让协议》,约定“娃哈哈”商标所有权与使用权归属于双方合

资公司。然而,娃哈哈集团旗下的非合资公司未经“达娃”合资公司董

事会同意,擅自使用“娃哈哈”商标,违反了双方在《商标转让协议》中的

相关规定。

提及这份《商标转让协议》,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悔不当初,他

认为是自己对商标品牌战略的忽视,间接导致了娃哈哈集团落入达能

集团精心布置的陷阱。为了挽救品牌商标与企业,娃哈哈集团对达能

集团的低价强购展开了积极的防御与反攻。一场涉及中外合资、跨国

并购、同业竞争、本土品牌保护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合资纠纷就此上

演。本案例“故事篇”回顾了“娃哈哈”商标的成长经历及娃哈哈集团与

达能集团的合作历程;
 

“法律篇”介绍了“娃哈哈”商标成长过程中面临

的最大挑战,即“达娃之争”事件的纠纷要点;
 

“商事篇”详述了娃哈哈

集团在“达娃之争”事件前后的商标品牌战略规划。

 
故事篇

1.1　商标“出圈”：
 

从校办企业到行业先锋

1987年4月,娃哈哈集团前身———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

在杭州市计划委员会申请登记,注册资金为10万元,企业总资产20万

元。宗庆后和两名同事一起承办了该企业,主营业务为文具、汽水代

销。同年7月,企业更名为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主营保健品代加

工业务。1989年,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兼并原杭州国有罐头食品厂,

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就此宣告成立。次年,娃哈哈营养食品厂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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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亿元,一举成为行业领军企业。
“娃哈哈”一名来源于当时的热门IP———《娃哈哈》儿歌。1989年,

娃哈哈营养食品厂成立之前,时任校办企业负责人的宗庆后就在国内

申请注册了“娃哈哈”商标(见表1-1)。同时,宗庆后颇具前瞻性地注册

了“哈娃娃”“哇哈哈”“娃娃哈”等防御商标,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内商

标防御体系。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自1992年起,娃哈哈集团陆

续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进行了海外注册,为娃哈哈产品的国

际化之路提前铺垫。

表1-1 “娃哈哈”商标的首次注册①

商标名称 娃哈哈 注册号 536309

申请日期 1989年12月12日 国际分类 第30类

申请人名称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服务
食用淀粉产品;

 

营养粉;
 

糕点;
 

健身膏;
 

糖

浆;
 

冰淇淋;
 

食用加奶粥
 

娃哈哈集团在成立初期专耕于儿童保健品市场,针对当时我国普

遍存在的儿童营养不良问题,推出其第一支爆款产品———娃哈哈儿童

营养口服液,凭借“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保健饮料概念快速开辟

市场。“娃哈哈”商标在注册初期就十分注重商标价值培育,利用一系

列营销手段塑造了旗下产品营养健康的形象。在后续运营中,娃哈哈

集团采用“单一主商标+二级产品标识”命名规范统一管理旗下产品,

推出了“娃哈哈营养快线”“娃哈哈 AD钙奶”等子品牌,赋予了“娃哈

哈”商标高品质规范的质量内涵。1999年,“娃哈哈”被评定为中国驰

名商标,娃哈哈集团在行业内崭露头角。

1.2　合资增效：
 

“引水活源”竟成“引水入墙”

1.2.1 合作契机

  1992年6月,娃哈哈集团与杭州工商信托投资公司、浙江金义集

①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EB/OL].[2022-08-12].
 

http://wcjs.sbj.
cnip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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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合作组建杭州娃哈哈美食城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美食城)。美食城规

划在杭州庆春路、下沙开发区分别建造一个商业中心与一片工业园

区,但由于娃哈哈集团之前并未涉足过地产建筑行业,这两个工程拖

延6年之久,耗费了娃哈哈的巨额资金。除地产投资失利外,娃哈哈集

团主营业务的发展也并不乐观。娃哈哈集团转攻常规饮品后,研发推

出的酸梅饮、清凉露等产品市场反应平平。在爆款产品带来的热潮退

却后,娃哈哈集团的技术缺陷逐渐显现。一时间,娃哈哈集团陷入了资

金、技术的“两难境地”,要想在市场上更进一步,娃哈哈集团就必须解

决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法国达能集团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受阻①,亟须通过并购

手段借助本土企业打开中国市场。达能集团成立于1966年,凭借其并

购战略逐步跻身行业前列,于1989年成为世界第六大、欧洲第三大食

品集团,旗下拥有依云、多美滋等多个国际一线品牌。达能集团不仅拥

有雄厚的资本实力,更有国际先进的产品研发、灌装包装技术,无疑是

娃哈哈集团的合作首选。

各有所需,一拍即合。1996年3月28日,娃哈哈集团、美食城与

新加坡金加投资公司(该公司由法国达能集团控股70%、香港百富勤

控股30%)签署《合资经营合同》,共同成立杭州娃哈哈百立食品有限

公司、杭州娃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杭州

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和杭州娃哈哈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共5家合资公司

(即“达娃”合资公司)。在这5家“达娃”合资公司中,新加坡金加投资

公司持股51%,娃哈哈集团持股39%,美食城持股10%。“达娃”合资

公司董事会成员共6人,娃哈哈集团与达能集团各派遣3名董事,宗庆

后兼任“达娃”合资公司董事长。“达娃”合资公司先后从美国、德国、日

本、意大利、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先进生产技术,完成

了对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借势提升了品牌实力,娃哈哈集团再次步入

① 1987年,法国达能集团在广州设立达能酸奶公司,意图依托酸奶业务打开中国市场,但
其市场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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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1.2.2 渐行渐远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市场,香港百富勤将新加坡金加投资

公司30%的股份卖给达能集团,达能集团成为新加坡金加投资公司的

全资股东。此时,“达娃”合资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达能集团持股

51%、娃哈哈集团持股39%、美食城持股10%。娃哈哈集团与达能集

团的合作关系逐渐变得微妙起来。

双方的矛盾首先表现在区域扩张策略上,达能集团与娃哈哈集团

在投资建厂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伴随着产品营销网络的培育

与产品形象的塑造,娃哈哈集团亟须通过规模扩张来扩大产能、提升

市场份额。娃哈哈集团希望通过参与西部大开发、对口支援革命老区、

国家贫困区等项目建设,完善企业在全国的战略布局,在提升产能的

同时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但达能集团却认为这些地区消费潜力低,

预期投资回报差,拒绝“达娃”合资公司在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投

资。受合资约定限制,达能集团拒绝投资,娃哈哈集团便不能经由“达

娃”合资公司进行投资。

此外,与达能集团的合资还限制了娃哈哈集团的产品扩张策略。

娃哈哈集团寻求外资引进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获取外资的技术扶持,

而在与达能集团合资后,达能集团并未积极参与扶持娃哈哈集团的产

品研发,反而限制了娃哈哈集团的产品研发范围。达能集团在中国市

场的战略布局意在不断并购同类企业,通过控制饮用水、乳业、果汁饮

料等板块的头部企业(如图1-1所示),夺取本土企业的既有资源与渠

道,进而谋求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

娃哈哈集团想进军乳业市场,但达能集团的并购布局不允许娃哈

哈集团研发生产包括酸奶在内的乳制品,娃哈哈集团的大量研发生产

计划被达能集团一票否决。与此同时,达能集团入股了娃哈哈集团当

时最大的竞争对手———广东乐百氏集团。娃哈哈集团的领导层逐渐

意识到外资介入对自身企业发展的限制。于是,自1999年开始,娃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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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达能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扩张版图①

哈集团陆续建立了一批与“达娃”合资公司没有关联的非合资公司。娃

哈哈集团“出走”前期,非合资公司大多建立在西部、对口支援革命老

区、国家贫困区等当初达能集团不愿意投资的相对落后地区。非合资

公司发展十分迅速,截至2007年,非合资公司与“达娃”合资公司数量

相当,均为39家(如图1-2所示)。

图1-2 娃哈哈集团与达能集团合资关系图②

①

②

作者根据企业相关资料整理绘制。
作者根据企业相关资料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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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非合资公司的经营效益良好,总资产累计达到56亿元,

全年实现利润总额10.4亿元。非合资公司优良的业绩吸引了达能集

团的目光,2006年4月,达能集团炮轰娃哈哈集团,控诉其违反了双方

于1996年签订的《商标转让协议》,声称这批非合资公司侵犯了“达娃”

合资公司所拥有的“娃哈哈”商标权。因此,达能集团提出自己的要求,

要么娃哈哈集团关闭其旗下的非合资公司,要么达能集团以40亿元人

民币的价格收购娃哈哈集团旗下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

1.3　达娃之争：
 

商标历险终究回归正主

达能集团的低价强购行为遭到了娃哈哈集团的强烈反对。在娃

哈哈集团拒绝达能集团的股份收购计划后,达能集团以娃哈哈集团

“违反同业竞争条款”及“滥用娃哈哈商标”为由,对娃哈哈集团提起数

项法律诉讼,而娃哈哈集团也就商标权归属、竞业禁止、不正当竞争等

问题向达能集团发起反击。

1.3.1 高手过招

首先,双方在舆论阵地展开激烈的对峙。2007年4月3日,宗庆

后通过媒体曝光了达能集团的低价并购意图,并指责达能集团涉嫌垄

断行为。2007年4月11日,达能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双方合

资条款的部分内容,坚称达能集团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并指责娃哈

哈集团缺乏契约精神。双方的舆论互攻引发了国内外民众的热议,“达

娃之争”逐渐掺入了对本土品牌保护与现代契约精神的讨论。

其次,双方在法律阵地的攻击与辩驳也陆续展开。在国外诉讼中,

达能集团的诉讼策略分别针对非合资公司和宗庆后个人展开,企图在

国际仲裁中一举击溃娃哈哈集团。2007年5月9日,达能集团向双方在

《合资经营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机构———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

出了8项仲裁申请,指控非合资公司的滥用商标行为和宗庆后同时任职

非合资公司董事的同业竞争行为对“达娃”合资公司造成了损害。2007
年6月4日,达能集团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对宗庆后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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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恒枫贸易有限公司和杭州宏胜饮料有限公司同样提起了相关诉讼。

2007年6月14日,娃哈哈集团随即在国内发起对达能集团的诉

讼反攻。娃哈哈集团向杭州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确

认其与“达娃”合资公司在1996年2月29日签署的《商标转让协议》已

经终止。2007年7月5日,达能集团向杭州市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反

请求,要求娃哈哈集团完成商标转让手续。

2007年7月6日,娃哈哈集团向法院提交对达能集团董事嘉某某

违反“竞业禁止”规定的指控,桂林中院于2007年10月18日对此进行

庭审判决,认为娃哈哈集团的指控成立,判决嘉某某停止担任包括“达

娃”合资公司、乐百氏集团及深圳益力矿泉水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公

司在内的董事职务并赔偿娃哈哈集团54万元损失。

2007年11月,达能集团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美属萨摩亚群岛最

高法院,提出对宗庆后直接控股的离岸公司的资产托管申请。两地法

院分别于2007年11月4日和11日在被告不在场、未做抗辩的情况下

签发临时冻结令和接管令,裁定由达能集团指定的毕马威为被告资产

的接管人。此后,毕马威未经中国法院许可,就超越其接管权限,在中

国境内从事接管活动。

2007年12月7日,经过4轮庭审,杭州市仲裁庭对达能集团和娃

哈哈集团《商标转让协议》纠纷做出裁决,裁定“娃哈哈”商标属于娃哈

哈集团所有,终止此前双方签订的《商标转让协议》。同月,娃哈哈集团

声明其已在斯德哥尔摩开庭的仲裁中胜诉3场①,其余仲裁并未涉及

此前达能集团提出的8项指控。2007年12月17日,娃哈哈集团工会

以娃哈哈小股东的名义,在全国各地起诉达能方面的持股公司,在潍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获得胜诉裁定,通过了“资产保全”申请,并全面冻结

了达能集团及旗下米恩有限公司(Myen
 

pte.Ltd.)、乐维有限公司的

① 截至2007年12月13日,娃哈哈集团已胜诉的海外诉讼包括:
 

达能亚洲起诉娃哈哈集

团非合资公司的设备供应商法国西得乐为娃哈哈集团提供违反非竞争义务的工具;
 

达能亚洲诉

对法国西得乐在意大利子公司为娃哈哈集团提供违反非竞争义务工具;
 

达能亚洲起诉另一家娃

哈哈集团非合资公司设备供应商、意大利的博高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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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

至此,达能集团最初制定的诉讼策略非但没有收到成效,反使自

身深陷纠纷的泥潭。2007年12月21日,双方发布联合申明,暂停法

律纠纷,进入和谈阶段。但在和谈过程中,双方依旧诉讼不断。

1.3.2 和平分手

2009年2月,宗庆后拿出了逼迫达能集团撤退的最后一个“撒手

锏”———如果达能集团不妥协,就解散39家“达娃”合资公司。对于达

能集团而言,“娃哈哈”商标已被判归娃哈哈集团所有,营销渠道和管

理、生产人员也全都受宗庆后控制,一旦所有“达娃”合资公司解散,达

能集团最终能获得的仅有残留的厂房设备。无奈之下,达能集团只得

选择和解。

2009年9月30日,娃哈哈集团和达能集团各自派出代表在北京

签署和解协议,宣布双方已达成和解方案,达能集团将“达娃”合资公司

51%的股份作价3亿欧元出售给娃哈哈集团,双方终止相关法律纠纷,

“达娃之争”终于结束。这场多方瞩目的“达娃之争”经过4年的对峙终

以达能集团的退场谢幕。继光明乳业、梅林正广和、蒙牛等企业之后,

达能集团在中国市场又退一步。

 
法律篇

“达娃之争”中,双方的法律纠纷主要聚焦在3个方面:
 

“娃哈哈”

系列商标权归属、娃哈哈集团是否存在滥用“娃哈哈”注册商标的行为,

以及双方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

2.1　“娃哈哈”商标权的归属争论

在商标权的归属争论中,达能集团认为“娃哈哈”商标已经转让,商

标权属于其控股的“达娃”合资公司,而娃哈哈集团则坚称“娃哈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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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始终归属于娃哈哈集团。

在1996年2月9日签署的《合资经营合同》中,娃哈哈集团与达能

集团实际控制的金加集团约定:
 

“根据本协议的相关条项,甲方(娃哈

哈集团有限公司)应在下列条件将商标作为甲方对乙方(‘达娃’合资公

司)的注册资本的部分出资,其余价值为5000万元的商标将由丙方(达

能控制的金加集团)向甲方购买。”《合资经营合同》在1996年2月17
日被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2月18日颁发了营业执照。

在1996年2月19日签订的《商标转让协议》中,娃哈哈集团与“达

娃”合资公司约定:
 

“甲方(娃哈哈集团)已同意向乙方(‘达娃’合资公

司)转让总值为1亿元人民币的商标,其中价值为5000万元人民币的

商标作为甲方对乙方注册资本的部分购买,其余价值为5000万元人民

币的商标由乙方向甲方购买。在此出价的基础上,娃哈哈集团将商标

及其受法律保护的一切权利、所有权和利益转让给‘达娃’合资公司。”

这两份合同约定表示,娃哈哈集团将其注册的“娃哈哈”商标权转

让给了“达娃”合资公司。但在“达娃”合资公司于1996年4月、9月将

《商标转让协议》上报国家商标局审核时,国家商标局两次驳回了上述

商标转让申请。

商标权转让的基本程序

《商标法》(1993年修正)第二十五条规定:
 

“转让注册商标的,

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转让注册商标经核

准后,予以公告。”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
 

“自行转让注册商标的,由

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注册商标。”

《商标法》(2001年修正)第三十九条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转

让人和受让人应当签订转让协议,并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受让

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转让注册商标经核准后,

予以公告。受让人自公告之日起享有商标专用权。”

达能集团认为,《商标转让协议》中表包含“在中国商标局审批转让

注册的期间,如审批被拒绝,双方亦按此使用许可合同执行”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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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达能集团主张,依照国际惯例,行政审批通过与否不影响合同的真

实效力,因此1996年的《商标转让协议》并未终止,要求将“娃哈哈”商

标继续转让给“达娃”合资公司。针对达能集团的以上论述,娃哈哈集

团做出了反驳。根据《商标法》(1993年修正)第二十五条和第三十条

规定,娃哈哈集团主张由于《商标转让协议》未通过商标局核准,所以即

便已经签署的《商标转让协议》依法成立,也属于“履行不能”的情形,不

能构成注册商标权转让的法律效力。

2007年12月5日,杭州仲裁委员会对此进行终审判决。支持杭

州市仲裁庭做出上述裁决的关键因素在于,达能集团要求娃哈哈集团

继续履行商标转让的合同义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合同法》(1999年

修正)规定,一般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期限为两年,期限从

“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由此,达能集团何

时获知商标转让程序已被停止或受到侵害,成为本案裁定的关键依

据。而“达娃”合资公司的工商资料显示,“1998年8月11日公司董事

会会议一致同意,由‘达娃’合资公司与娃哈哈集团签订《商标使用许可

合同》,以保证‘达娃’合资公司商标使用的合法性,并保证外方在《合资

经营合同》中的权益不因此受任何影响”①。“达娃”合资公司与娃哈哈

集团于1999年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事实表明达能集团已经确

认知晓《商标转让协议》未通过国家商标局核准,因此,仲裁结果认为

《商标转让协议》已于1999年12月终止。

达能方不认可这一仲裁结果,继续对这一结果提出上诉请求。双

方就《商标转让协议》是否已经不能履行和应否终止这一核心问题依

旧意见相左,互不退让。2008年8月4日,国内仲裁中“娃哈哈”商标

所有权判决落下帷幕:
 

杭州中院驳回达能集团对2007年12月《商标

转让协议》裁决的上诉,达能集团对“娃哈哈”商标权的争夺以失败

告终。

① 来源:
 

1998年8月11日于香港力宝中心召开的董事会决议。



14   保护企业点燃的创新之火——知识产权的案例

2.2　“达娃”合资公司所拥商标权的性质辨别

本案例中双方拉锯的另一焦点在于:
 

娃哈哈集团是否违背了双方

于1999年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规定的责任与义务,是否滥用

“娃哈哈”商标致使“达娃”合资公司的权益遭到损害。因此需要分析双

方于1999年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规定的权利与义务,明晰双

方责任。

1999年5月18日,《商标转让协议》被商标局驳回后,“达娃”合资

公司与娃哈哈集团签订了两份《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以替代原来的《商

标转让协议》,将“娃哈哈”商标授予“达娃”合资公司使用。这两份合同

分别为《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以下简称《许可合同》)与《商标使用许可

合同(简式合同)》(以下简称《简式合同》),合同部分条款见表1-2。

表1-2 两份《商标使用许可》条款对比

合
 

同
 

名
 

称 条  款 实  质

《简式合同》
(备案)

“甲方(娃哈哈集团)特此授予乙方(‘达娃’合
资公司)专有和不可撤销及可再许可的权利及

许可,于商标的有限期限内使用商标在国内外

市场上销售乙方生产的产品及经营乙方所提

供的服务。”
“双方同意该专用许可只适用于本合同的产

品,甲方(娃哈哈集团)将来可以使用商标在其

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

经过“达娃”合资公

司董 事 会 同 意,娃
哈哈集团有权将商

标给予其他使用

《许可合同》
(未备案)

“签署简式使用许可合同仅为了在中国商标局

和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之用。如本合同与简

式合同有不一致的地方,将以本合同为准。”

披了商标使用许可

外衣 的《商 标 转 让

协议》

在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时,达能集团强调双方改签《商标使用

许可合同》的前提是“保证外方在《合资经营合同》中的权益不因此受任

何影响”。这表明《许可合同》的实质是《商标转让协议》,因此《许可合

同》实际上将“娃哈哈”商标的独占性使用权授予了“达娃”合资公司。

达能集团认为《许可合同》体现了双方合作的真实意思,主张“达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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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公司拥有商标的独占性使用权,非合资公司不可以使用“娃哈哈”

商标①。

而娃哈哈集团则认为,用于备案的《简式合同》条款表明,在提请

“达娃”合资公司董事会批准后,非合资公司有权使用商标。且条款要

求“达娃”合资公司董事会于30天内做出不生产或使用的决定,但“达

娃”合资公司董事会在此前从未对非合资公司使用娃哈哈商标提出过

异议②。此外,娃哈哈集团还认为,达能集团为规避国家行政管理要

求,未对《许可合同》进行申报备案,因而《许可合同》不具备完整的法律

效力,主张《简式合同》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愿。

从达能同意双方改签《许可合同》的前提条件与《许可合同》的部分

条款来看,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确实存在规避政府监管的行为,依据

中国相关法规,《许可合同》符合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但在实际争论

中,达能集团认为依据国际惯例,备案与否并不影响合同效力。仅凭上

述合同条款,两份合同的法律效力存在一定的争议。

商标使用许可授权的基本程序

《商标法》(1993年修正)第二十六条规定:
 

“商标使用许可应当

报备商标局备案。”

《商标法》(2019年修正)第四十三条规定:
 

“许可他人使用其注

册商标的,许可人应当将其商标使用许可报商标局备案,由商标局

公告。”

合同无效的情形

《合同法》(1999年施行)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①

②

新浪财经.达能 集 团 关 于 杭 州 仲 裁 案 的 声 明[EB/OL].(2007-12-10)[2022-08-28].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71210/18384272299.shtml.

搜狐财经.关于娃哈哈与达能公司纠纷的说明[EB/OL].(2007-07-05)[2022-08-28].
https://business.sohu.com/20070705/n2509106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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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

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

202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后,《合同法》(1999
年修正)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

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

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难以达成一致,于是“达娃”合资公司与娃哈哈

集团在2005年10月12日签订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第一号修订协

议》(以下简称《第一号修订协议》),对商标的使用许可范围做了重新约

定。双方约定授权27家非合资公司使用“娃哈哈”商标,且条款设置留

有余地,此后新设的非合资公司也可通过协商获取“娃哈哈”商标的使

用授权。这一协议表示双方就以往产生的非合资公司商标使用争议

达成了一致———无论以往“达娃”合资公司是否默许了非合资公司的

“娃哈哈”商标使用行为,双方都在此协议中对27家非合资公司进行了

商标使用权的授权。因此,娃哈哈集团旗下非合资公司享有“娃哈哈”

商标的合法使用权,不存在商标滥用侵权行为(双方商标权纠纷过程

小结见图1-3)。

图1-3 “达娃之争”发展时间线①

① 作者根据企业相关资料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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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相互指控

在商标争议之外,娃哈哈集团和达能集团互相指责对方存在不正

当竞争行为(见表1-3)。

表1-3 达能集团与娃哈哈集团的相互指控与回应

达能集团的主张 娃哈哈集团的主张

娃哈哈集团在《合资经营合同》中承诺

“不从事任何与‘达娃’公司的业务产生

竞争的生产及经营活动”,但非合资公

司业务与“达娃”合资公司形成了同业

竞争

回应

←

与达能集团签约并承诺这一保

证的非合资公司实际上是投资

公司,不进行产品的实际生产

行为,因此不构成与“达娃”合
资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

达能集团认为宗庆后同时担任与“达
娃”合资公司有竞争关系的非合资公司

股东,并参与经营,损害了“达娃”合资

公司利益,违反“竞业禁止”规定

相互

指控

→
←

达能集团董事嘉某某等人利用

“达娃”合资公司的经营计划等

商业机密加剧了“达娃”合资公

司与其他同类企业间的竞争,
违反“竞业禁止”规定

在饮料行业,达能集团在中国的市场占

有率为15%,并面临统一、康师傅、可口

可乐、百事可乐等众多强劲对手,因此

达能集团并未对市场构成垄断势力

回应

→

达能集团对中国饮料企业的广

泛并购,意在垄断中国饮料行

业,严重违反了我国《关于外国

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

在达能集团对娃哈哈集团的指责中,达能集团认为非合资公司从

事了与“达娃”合资公司的业务产生竞争的生产及经营活动。因此,达

能集团分别致函各家“达娃”合资公司,以宗庆后在担任“达娃”合资公

司董事长期间违反“竞业禁止”规定为由,在国外提起了数起指控。

而在娃哈哈集团的诉讼反攻中,娃哈哈集团控诉达能集团董事嘉

某某等人在担任“达娃”合资公司董事的同时,担任了多家与“达娃”合

资公司业务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董事,利用“达娃”合资公司的经营计

划等商业机密①加剧了“达娃”合资公司与其他同类企业间的竞争。这

一指控于2007年10月18日获得了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支持。

① 同一个人不能同时在有竞争行业的两家公司担任董事,即使不执行管理权,但是作为公

司董事会成员之一也有权翻查公司账目等机密文件,也会构成“竞业禁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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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业禁止”规定

《公司法》(2005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

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

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与此同时,娃哈哈集团认为,达能集团在中国大肆收购或参股饮

料企业,持有乐百氏、光明乳业、深圳益力、上海正广和饮用水、汇源果

汁等众多饮料行业龙头企业的股权,严重干扰了市场竞争秩序,应当

对达能集团进行反垄断调查,利用法律手段强行解除其垄断地位。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
(商务部等六部委令2006年第10号)

第五十一条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
资者应就所涉情形向商务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报告:

 

(一)
 

并购一方当事人当年在中国市场营业额超过15亿元人

民币;
 

(二)
 

1年内并购国内关联行业的企业累计超过10个;
 

(三)
 

并购一方当事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20%;
 

(四)
 

并 购 导 致 并 购 一 方 当 事 人 在 中 国 的 市 场 占 有 率 达

到25%。
虽未达到前款所述条件,但是应有竞争关系的境内企业、有关

职能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请求,商务部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

为外国投资者并购涉及市场份额巨大,或者存在其他严重影响市场

竞争等重要因素的,也可以要求外国投资者作出报告。
上述并购一方当事人包括与外国投资者有关联关系的企业。

从上述条款看,达能集团可能涉及违反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的规定,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商务部等六部委令

2006年第10号)(后简称《规定》)于2006年9月8日起施行,娃哈哈集

团与达能集团的合资行为发生于1996年2月。按照法律法规“不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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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的原则,达能集团在《规定》颁布之前的行为不受这一《规定》约

束。且达能集团对娃哈哈集团的垄断质疑回答道:
 

达能集团在中国饮

料行业的市场占有率仅为15%,同期市场中存在统一企业、康师傅、可

口可乐等市场份额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达能集团并未在饮料市场中

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达能集团不具备在中国饮料市场的垄断

势力。

 
商事篇

“达娃之争”是我国大量中外合资公司经营矛盾的一个缩影,双方

的知识产权纠纷背后隐藏了中外合资、跨国并购、同业竞争、本土品牌

保护等一系列复杂的商业问题。

在全球并购浪潮的席卷之下,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如娃哈哈集团

一样,逐渐走上了中外合作的道路。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以市场换

技术”成为中外企业合作的常态。外资企业在资金、技术及资本运营方

面已然形成了既有优势,而我国本土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手段

都尚待加强,这一差距致使改革开放后我国本土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

合作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

娃哈哈集团在“达娃之争”中暴露出的商标品牌策略缺陷无疑为

本土企业的商标品牌战略构建敲响了警钟。本土品牌要在激烈的国

内外市场浪潮中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在商标的培育、保护和融资策略

等方面着力,从宏观层面构建自身的商标品牌战略,建立对商标品牌

战略的整体认知和规划,利用商标品牌带动企业研发生产技术、市场

营销能力和企业文化创新的协调发展,运用商标制度提供的保护手段

更好地管理、维护自主商标品牌,进而防范商标流失风险。

3.1　多元化商标培育

“娃哈哈”商标取名源于当时广为流传的《娃哈哈》儿歌,形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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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笑容甜蜜的胖娃娃(见案例正文图1-2),商标设计个性突出、便于传

播,与其产品的儿童市场定位十分契合。鲜明的商标特征能够传达产

品特质、吸引市场消费群体,既有助于企业推广产品、扩大市场份额,也

能体现企业的发展规划、塑造企业形象。

在娃哈哈集团的商标质量管理实践中,娃哈哈集团采用了“单一

主商标+二级产品标识”命名规范统一管理旗下产品,将企业的生产、

营销资源尽数倾注于“娃哈哈”商标。多数企业也会采取类似的主副商

标策略,在一款商标取得成功后,持续强化对单一商标的投资建设。在

商标培育初期,采用单一商标策略有助于企业集中资源进行营销推

广,整齐划一的命名规范能够很好地体现企业发展规划、塑造企业形

象。单一商标下任意一款产品的成功都能够实现对商标知名度的快

速提升,进而带动整个产品线的发展。单一商标策略无疑为娃哈哈集

团推广产品、拓展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在这场商标纠纷中,单一商标策略给企业带来的运营风险也暴

露无遗。在单一商标策略下,企业运营风险增加,且出于对已有商标商

誉维护的目的,企业的产品创新会变得束手束脚,企业创新风险也会

“被增加”。在外资并购情境中,“把鸡蛋装在同一个篮子里”会削弱本

土企业的风险抵抗能力。娃哈哈集团的单一商标策略使其在与外资

的合作中“底牌单薄”,企业发展前途尽系于“娃哈哈”商标一身,娃哈哈

集团在“达娃之争”中的最优解除全力争夺“娃哈哈”商标权外别无

选择。

因此,企业在商标培育过程中,要结合市场需求与企业发展需要,

综合考虑单一商标策略与多元化商标策略,孵化多种品牌商标,建设

完善的商标体系,分散商标运营风险。近年来,娃哈哈集团重点着力进

行商标品牌多元化布局,以自身产销渠道优势助推了“KellyOne”“一

茶”“生气啵啵”等系列新商标品牌的上市。多元化商标策略不但有助

于企业的风险管理,也有利于企业通过对不同商标文化特质的塑造,

突出标识产品线间的不同特质,进而差异化定位目标消费群体,更好

地迎合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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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全过程商标保护

从娃哈哈集团的商标保护实践中可以看出,娃哈哈集团的商标注

册保护意识较强。除注册实际生产销售过程中使用到的商标以外,娃

哈哈集团十分重视防御商标注册、联合商标注册、驰名商标认定等手

段在商标保护中的作用,早在商标实际投入生产使用之前便注册了

“哈娃娃”等防御商标、联合商标(如表1-4所示)。

表1-4 不同类别商标定义与保护范围

商标类别 定  义 保
 

护
 

范
 

围 典
 

型
 

举
 

例

防御商标

同商标所有人在所持注

册商标的限定适用范围

外的其他商品或服务类

别内注册的与主商标相

同的商标

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扰乱市

场秩 序,损 害 自 身 商 标 信

誉。由于 联 合 商 标 功 能 的

特殊性,联合商标注册不受

商标不用“撤三”限制,可实

现商标的长效保护

日化用品类

别 下 的 “娃
哈哈”商标

联合商标

商标所有者在相同的商

品类别或同一类别的不

同商品上注册一系列相

似的商标,其中以商标所

有权人主要使用的商标

为主商标,其余相似商标

则称为联合商标

防范他人搭便车,利用自身

商标形成的品牌效益经营

其他类别产品,造成消费者

混淆,损害商标形象

饮料类别下

的“哈娃娃”
“哈哈娃”等
商标

娃哈哈集团利用商标的注册保护手段,成功避免了市场中其他假

冒伪劣产品的恶意侵权。然而,娃哈哈集团却疏忽了商标使用许可授

权管理中的商标保护问题。在“达娃之争”中,如若达能集团所持的独

占性商标使用许可有效,那么娃哈哈集团不仅会因此丧失商标使用

权,更会因非合资公司的商标滥用行为而面临巨额的侵权罚款。因此,

企业在授予他人商标使用许可时,应当对商标的使用许可性质、使用

范围等做出明确约定,根据商标保护的需要灵活选择商标使用许可的

形式(如表1-5所示),并严格按照行政法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完善对

商标“注册—使用—授权”的全过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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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商标使用许可的3种形式

许
 

可
 

类
 

型 含  义

独占使用许可
仅允许被许可人以约定的方式在约定的期间、地域使用,其他人和

商标注册人不得使用商标

排他使用许可
允许许可人和被许可人共同使用商标,但是除两者以外的其他人

无权使用

普通使用许可 除许可人和被许可人外,其他人也可以被许可使用商标

3.3　多渠道商标融资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资引进实践中,秉持“以市场换技术”的态度,

不少本土企业采取了直接转让自身股份的方式进行对外融资。由于

缺乏资本运作经验,许多本土企业的股权融资策略过于激进,导致本

土企业的控制权落入外资企业之手,外资企业进而获得了本土企业自

主商标的实际控制权。从大量本土企业自主商标流失案例来看,在控

制本土企业后,外资企业通常会利用雪藏、做亏等手段使本土品牌商

标被市场淘汰(如表1-6所示),转而将本土品牌商标的零售营销资源

用于外资品牌商标的推广建设,导致本土企业的知识产权流失。

表1-6 外资并购中本土企业自主商标的流失表现

表现 外资操纵方式 案  例

雪藏
获得本土商标独占性使用许可授权后,将本土

商标弃置不用,从而为外资商标创造市场份额

可口可乐公司控股杭州娃哈

哈非常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做亏
做亏合资公司,迫使中方由于无法承受巨额亏

损而退出合资,最终形成外方独资

法国赛博集团与上海电熨斗

总厂合资生产红心牌电熨斗

蚕食
通过股权收购、董事任命等方式逐步控制本土

企业,致使本土企业商标所有权流失

达能集团控股乐百氏集团、
上海正广和饮用水有限公司

贬值
实行产品差异化战略,将本土品牌商标定位低

端化,压缩本土企业的利润空间

达能集团控股深圳益力矿泉

水股份有限公司

在娃哈哈集团的融资实践中,娃哈哈集团选用了商标权融资的方

式,以自身持有的商标权作为对价投入“达娃”合资公司。娃哈哈集团

的商标权投资看似不涉及本土企业自身股份变动(达能集团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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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娃”合资公司股份,但未曾获得娃哈哈集团股份),且约定了中外双

方“合资不合牌”,但其实质依旧是向新加坡金加投资公司出让了部分

商标权,由此为之后的合资纠纷埋下了隐患。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创新,除股权融资和商标权融资外,企业的

商标融资目的还可以通过商标质押贷款等方式实现。在20世纪90年

代,我国国内商标评估、交易市场尚未发育完善,商标价值的评估和认

定存在一定困难,故鲜有企业选用商标质押贷款的方式进行融资。进

入“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知识产权质押处置流转体系的不断发展,商

标质押贷款已然成为我国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

较股权融资与商标权融资而言,商标质押贷款既能保障企业对于

自主商标的经营使用权利,又能最大化商标价值为企业解决融资难

题,不失为当下企业融资的新选择。本土企业在进行商标融资时,可根

据不同融资方式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如表1-7所示),灵活选择商标融

资方式。

表1-7 不同商标融资方式的内涵与缺点

商标融资方式 内  涵 缺  点

股权融资
出让自身企业股权,换取资本

投资

易丧失本土企业控制权,间接导

致自主商标流失

商标权融资
出让自主商标所有权或使用

权,换取资本投资

易丧失自主商标控制所有权或使

用权,直接导致自主商标流失

商标质押贷款
将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

作为质押物从银行取得贷款

只能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难以

获取其他企业的生产技术等资源

 
案例启示

娃哈哈集团的商标培育、保护和融资策略在“达娃之争”中暴露出

的问题,为本土企业的品牌商标战略构建提供了以下启示。

第一,实施多元化商标培育,构建企业商标体系。企业在商标培育



24   保护企业点燃的创新之火——知识产权的案例

过程中,要根据企业发展需要,综合考虑单一商标策略与多元化商标

策略,利用不同策略的优势分散商标运营风险。企业应当结合市场需

求孵化多种品牌商标,建设完善的商标体系,通过对不同产品线的专

业化管理提升商标质量。

第二,重视全过程商标保护,化解商标授权风险。商标融资策略选

择要求企业熟知不同融资方式的优缺点,而商标融资策略的实施则要

求企业掌握不同融资方式的操作程序。企业应对商标的注册、使用、授

权等环节实施全过程风险防护,在商标权融资中要尤其注意商标使用

许可的授予形式,避免自主商标经营权利的丧失,保障自主品牌发展。

第三,多渠道开展商标融资,理性整合企业资源。在股权融资和商

标权融资过程中,投融资双方通常会就企业的股权与实际经营权展开

争夺,而企业股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会导致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实际控制

权的分离,这种分工法则极易造成分工的零和博弈出现。达娃之争的

最终结果看似是本土企业以对“达娃”合资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为筹码

逼退了达能集团,成功捍卫了自主品牌商标。但实际上,娃哈哈集团并

未在与达能集团的合作中获得预期的收益,双方在一定程度上陷入

了零和博弈。在外资引进中,本土企业要理性思考自身品牌发展需

要,在商标权融资和商标质押贷款等不同融资途径选择中做出理性

的抉择。

第四,开展全方位外资背调,防范外资垄断市场。在合资时对外

资企业投资意图调查的忽视,是娃哈哈集团一度陷入被动局面的根

本原因。在本案例中,达能集团投资的娃哈哈、乐百氏、深圳益力等

企业业务重合严重,相互之间形成了强烈的竞争关系,使得娃哈哈集

团的业务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在与外资企业合作前,本土企业

不仅要调查外资企业的资产负债、法律诉讼等经营管理状况,更要重

视从企业扩张模式、投资动机等角度分析外资企业的合作意图,合理

评估引进外资的影响。在与外资企业达成合作后,本土企业要加强

对外资企业资本运作手段的防范,注重对外资企业“不正当竞争”行

为的监测,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武器及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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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自身利益、维护行业生态。

第五,遵守国内外法规制度,谨慎对待协议商定。在协议商定

中,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应当就合作后的品牌发展方向、商标利用形

式等问题做出具体约定,明晰双方的知识产权归属与使用权利,明确

不履行相关约定的法律责任和救济方式。此外,在中外企业合作中,

涉及的国内外法规制度可能存在不同,涉外诉讼纠纷也会更加纷繁

复杂。面对复杂的国内外法规制度,本土企业可寻求专业法律团队

的支持,严格把控协议签订的法律程序,排除相关合同签订中的法律

风险,防范自主商标流失。


